
国家总局核名的相关规定

产品名称 国家总局核名的相关规定

公司名称 京远快政（北京）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大经厂胡同55号11幢103-41室（注
册地址）

联系电话 13261869798 18210984655

产品详情

根据：《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和《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第五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企业名
称实行分级登记管理。 国家行政管理局主管全国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工作，并负责核准下列企业名称：

(一)冠以"中国"、"中华"、"全国"、"国家"、"国际"等字样的；

(二)在名称中间使用"中国"、"中华"、"全国"、"国家"等字样的；

(三)不含行政区划的。

企业集团的条件 

1、母公司注册资本在5000万元以上（企业集团的母公司应为公司制企业；对国有企业为主体设立企业集
团，集团核心企业注册资本金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可以是非公司企业法人，下同）；

2、具有5家控股子公司； 

3、母公司和子公司的注册资本总和在1亿元以上。

名称核准基本要求

1、不含行政区划的企业名称： 

（一）国务院批准的； 

（二）国家行政管理总局登记注册的； 

（三）注册资本（或注册资金）不少于5000万元人民币的； 



（四）国家行政管理总局另有规定的。 

2、不使用国民经济行业类别用语表述企业所从事行业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企业经济活动性质分别属于国民经济行业5个以上大类； 

（二）企业注册资本（或注册资金）1亿元以上或者是企业集团的母公司； 

（三）与同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或者登记注册的企业名称中字号不相同。 

3、申请名称冠以“中国”、“中华”、“国家”、“全国”、“国际”字词的，提交国务院的批准文件
复印件。

4、使用外国（地区）出资企业字号的外商独资企业、外方控股的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在名称中间使用“
（中国）”字样。

提交材料规范

1、《企业名称变更核准意见书》（加盖企业登记机关印章）；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及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

应标明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办理事项、权限、授权期限。

国家总局核名加急办理

专业办理国家总局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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